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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檢核表
	項次
	項目
	是
	否
	具體內容詳見(頁碼)

	※本送審表件為日間學士班學雜費調整審議資料，非上述學制班別學雜費調整者，請勿於此填報※

	一、資訊公開程序

	1
	公告舉辦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前，經校內行政會議通過之學雜費調整資訊業於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公告
	
	
	

	2
	學雜費調整資訊已包括：學校財務情形、助學機制(助學計畫)、辦學綜合成效、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校內行政會議與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之紀錄、錄音或錄影、學生意見及學校回應說明
	
	
	

	3
	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已包括：調整理由、調整幅度與計算方法、調整後預計反映成本或增加之學習資源與金額、預計受惠人數及效益等內涵
	
	
	

	二、研議公開程序

	(一)校內決策機制

	1
	學校設有學雜費審議小組(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
	
	
	

	2
	學雜費審議小組已就下列事項審議：
學校財務情形、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助學機制(助學計畫)、學雜費調整幅度、學校舉辦向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之情形、其他學雜費調整事項
	
	
	

	(二)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召開情形

	1
	會議召開7日前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其他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各委員
	
	
	

	2
	已避免於不利學生參與之期間召開
	
	
	

	3
	會議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妥善永久保存，並於會議結束後3日內，於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公告
	
	
	

	4
	會議決議學雜費是否調整時，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三)
	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及學生意見陳訴管道之資訊，已於7日前公告
	
	
	

	(四)
	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已避免於不利學生參與之期間舉辦，並就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向學生進行意向調查
	
	
	

	(五)
	學校已於受理學生意見陳訴後7日內，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告知學生學校回應說明
	
	
	


[bookmark: _Hlk97295950](本文請以條列式、表格及圖表撰寫，以A4規格紙張直式橫書（由左至右）製作，12字，標楷體，雙面列印裝訂成冊)

1、 學校財務情形
1、 學校財務支出與學雜費收入經費分析
	[bookmark: _Hlk97640631]
	113學年度決算數
	112學年度決算數
	111學年度決算數

	行政管理支出（A）
	
	
	

	教學研究訓輔支出（B）
	
	
	

	學生獎助學金（不含政府補助）（C）
	
	
	

	學雜費收入（D）
	
	
	

	（A + B + C）/ D = E
	
	
	


    註:
1. 國立學校免填本表。
2. 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數不含資本支出。（決算書計算公式=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 折舊及攤銷）
3. 學生獎助學金不包括政府補助工讀金、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決算書計算公式：學生獎助學金 = 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 民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
4.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推廣教育除外)之收入，不含各類實習實驗費、宿舍費等（決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 = 學費收入 + 雜費收入）。
2、 學雜費使用情形
(請敘明近3學年學雜費使用情形)
3、 學校開源節流情形
(1) [bookmark: _Hlk97394182]開源措施(包括募款及爭取外界資源情形)
(2) 節流措施










2、 財務指標檢視表
	項  目
	金額/比率
	說明

	
	112年度/111學年
	113年度/112學年
	114年度/113學年
	112-114年/111-113學年度平均
	

	學雜費收入
	元
	元
	元
	元
	

	國立
	自籌數
	元
	元
	元
	元
	近3年自籌數高於學雜費收入
1.□符合
2.□不符合

	
	近3年學校自籌數與學雜費收入平均差額
	元
	元
	元
	元
	

	私立
	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訓輔、學生獎助學金支出
	元
	元
	元
	元
	近3年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訓輔及獎助學金3項支出逾學雜費收入80%
1.□符合
2.□不符合

	
	近3年平均三項支出占學雜費收入比例％
	％
	％
	％
	％
	

	近3年現金餘絀比率
	％
	％
	％
	％
	近3年現金餘絀比率＜15%
1.□符合
2.□不符合


     註:
1. 國立學校以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私立學校以學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
2. 自籌數：「管理及總務費用、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三項支出，扣減「政府補助收入」(本部經常門補助款)。
3. 國立學校政府補助收入不包括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4. 本指標各項收支均不包括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5.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推廣教育除外)之收入，不含各類實習實驗費、宿舍費等（決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 = 學費收入 + 雜費收入）。
6. 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數不含資本支出。（決算書計算公式=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 折舊及攤銷）
7. 學生獎助學金不包括政府補助工讀金、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決算書計算公式：學生獎助學金 = 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 民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
8. 現金餘絀比率：
(1) 私立學校現金餘絀比率決算書計算公式=本期現金餘絀/(經常門現金收入+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2) 國立學校現金餘絀比率決算書計算公式=本期現金餘絀/(經常門現金收入+國庫撥款增置不動產、動產、無形資產現金收入)





[bookmark: _Hlk97391348]

3、 助學指標檢視表
	項目
	金 額/比率
	說    明

	
	114年度/113學年
	

	學校提撥獎助學金
	元
	(請於此欄填列受補助人次)

	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比例
	％
	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收入比率≧5％
1.□符合
2.□不符合

	學校助學金
	元
	

	學校助學金占學校提撥獎助學金比例
	
％
	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70％
1.□符合
2.□不符合
(如排除指定捐贈之獎學金支出，請敘明金額為            元)


     註：
1. 國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係指學生公費(含學雜費減免)及獎勵金；私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指不含政府補助之各項獎助學金（決算書計算公式 =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 民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

4、 [bookmark: _Hlk97415417]辦學綜合指標檢視表
	項       目
	說         明

	該一學年度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值在23以下
	1.□符合
2.□不符合
日間學制生師比:    (d = a / c)
日間學制學生總數(a):     
專任師資數(b):     
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數(c):     

	近3年無校(財)務違法或不當，情節重大，經本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
	1.□符合
2.□不符合

	近3年無違反「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事
	1.□符合
2.□不符合



    註：
1. 日間學制生師比值係指全校日間學制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數總和。
2. 生師比之學生數及師資數列計原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四條附表一規定辦理。
3. [bookmark: _Hlk97295675]考量學雜費申請作業期程，生師比計算至114學年度上學期結束(115年1月31日止)。




5、 資訊公開程序
1、 [bookmark: _Hlk129007170]學雜費調整資訊公告情形
(學雜費調整資訊應包括：學校財務情形、助學機制(助學計畫)、辦學綜合成效、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校內行政會議與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之紀錄、錄音或錄影、學生意見及學校回應說明；請截圖公告情形，以附件並編號方式提供)
(請敘明是否於公告舉辦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前公告、公告時間與期程、公告專區查詢網址(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公告資訊完成校內行政會議通過之情形)
2、 公告之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
(1) 學雜費調整理由
(2) 調整幅度與計算方法
(3) 調整後預計反映成本或增加之學習資源與金額
1. 彙整表
	項次
	項目
	經費(元)

	
	
	

	合計
	元


2. 各項目計畫說明
	項次
	項目
	經費(元)
	現況分析
	合理資金運用
之具體內容
	必要性評估
	預計
受惠人數

	
	
	
	
	(請條列式說明)

	(請條列式說明)
	


(4) 學雜費調整後之預期效益
(5) 114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後收費基準一覽表
	學制
	金額
	醫學系
	牙醫
學系
	醫學院
	工學院
	理農
學院
	商學院
	文法
學院

	日
間
學
制
學
士
班
	調幅
	
	
	
	
	
	
	

	
	學費
	
	
	
	
	
	
	

	
	雜費
	
	
	
	
	
	
	

	
	合計
	
	
	
	
	
	
	

	
	114學年度收費標準
	
	
	
	
	
	
	


      註：
1. 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核定，以「醫學系」、「牙醫系」、「醫學院」、「工學院」、「理農學院」、「商學院」、「文法學院」等7大類收費領域作區分，由學校按學院及系所性質或類型自行歸類參照。
2. 115學年度學雜費基本調幅為0.62％。



3、 其他公告之學雜費調整資訊
(1) 助學機制(助學計畫)
(詳細資料請依內含附件格式填寫)
(2) 辦學綜合成效
(須說明肆、辦學綜合指標檢視表內容外之其他說明，詳細資料請以附件並編號方式提供)
(3) 校內行政會議與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之紀錄、錄音或錄影
(詳細資料請以附件並編號方式提供；錄音或錄影資料僅須截圖公告情形)
(4) [bookmark: _Hlk97415537]各項會議之學生意見(或發言紀要)及學校回應說明
(詳細資料請以附件並編號方式提供)

6、 研議公開程序
1、 [bookmark: _Hlk97415567]校內決策機制
(1) 學校學雜費審議小組
(如有相關組織運作規定者，請以附件並編號方式提供)。
1. [bookmark: _Hlk97415591]組成代表(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
	組成
	(範例)
學生代表
	(範例)
專任教師
代表
	(範例)
學術與行政主管代表
	(範例)
研究人員
代表
	(範例)
其他有關人員(如校外學者專家)
	委員總數

	人數
	
	
	
	
	
	(範例：15人)

	產生方式
	(範例：由學生會推派)
	(範例：由校務會議教師代表相互推選)
	(範例：由校長提名經校務會議同意)
	(範例：由校長提名經校務會議同意)
	(範例：由校長提名經校務會議同意)
	


2. 審議事項(學校財務情形、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助學機制(助學計畫)、學雜費調整幅度、學校舉辦向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之情形、其他學雜費調整事項)
(2) 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召開情形
1. 會議召開情形
	審議事項
	會議通知
	會議時間
	參與情形
	是否避開
不利學生參與的期間

	(範例：學雜費調整幅度)
	(範例：會議7日前以限時掛號郵寄；詳附件○)
	
	(範例：委員總數15名全數出席)
	是
說明：(範例：皆避開學校期中考與期末考時間)
否
說明：(請說明原因)
	(範例：詳學校行事曆附件○；不利學生參與的期間應標註)





2. 研議過程
(請敘明上開審議事項決議方式、通過情形、意見表達情形等；詳細資料請以附件並編號方式提供)
	審議事項
	決議方式
	通過情形
	委員意見表達情形
	是否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

	(範例：學雜費調整幅度)
	(委員總額2/3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範例：委員15名，出席15名，全數同意)
	(請重點說明，並附發言紀要)
	是
否



3. 會議結束後辦理情形(請說明是否於會議後3日內於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公告、公告時間；截圖內容應與伍、資訊公開程序一、學雜費調整資訊公告情形同)
2、 公開溝通說明會議
(1) 辦理情形
	會議通知
	辦理時間
及場次
	地點
	學生參與情形
	是否避開
不利學生參與的期間

	(範例：會議資訊於7日前公告；詳附件○)
	(範例：113年○月○日及○日，共2場)
	(範例：學校活動中心)
	(範例：計有○名大學生參與)
	是
說明：(範例：皆避開學校期中考與期末考時間)
否
說明：(請說明原因)
	(範例：詳學校行事曆附件○；不利學生參與的期間應標註)


(2) 針對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向學生進行意向調查之情形
(3) 學生意見表達及學校回應情形
(請重點說明，發言紀要請以附件並編號方式提供)
3、 學生意見陳述管道
(1) 學生意見陳述管道之資訊
	陳述管道
	陳述管道通知
	學校是否於受理學生意見陳述後
7日內回覆
	意見回復方式

	(範例：學生意見E-mail至○○○信箱；詳附件○)
	(範例：會議資訊於7日前公告；詳附件○)
	是
否
說明：(請說明原因)
	(請說明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


(2) 學生意見陳述情形及學校回應說明
(請重點說明辦理情形，彙整資料請以附件並編號方式提供)

7、 附件
1、 助學機制(助學計畫)。
2、 最近一次調漲學雜費之教育部核定公文。
3、 (請就上開內容須提供之附件，依序編號)

附件 

附件1、助學機制(助學計畫)
1、 學校各項助學措施
	項目
	性質(獎學金或助學金)
	實施內容
	經費(元)
	預計受益學生數

	(範例：清寒獎學金)
	(範例：獎學金)
	(請重點說明申請資格、額度、實施期程、審查機制等，並條列式呈現)

	
	

	獎學金小計
	元
	

	(範例：生活學習獎助金)
	(範例：助學金)
	
	
	

	助學金小計
	元
	

	獎助學金總計
	(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70％)元
	


註：獎助學金總計、助學金小計應同於「助學指標檢視表」數字。
2、 學校各項助學措施目標值及查核機制規劃
	項目
	目標值
	查核機制

	(範例：清寒獎學金)
	
	(如配合目標值之查核時間點等，請條列式說明)

	(範例：生活學習獎助金)
	
	


3、 學校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助學措施
(1) 請重點說明學校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單位助學措施情形，可包括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之各項獎助學金、就學貸款與工讀機會等、申請及受益學生數。
(2) 未來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助學措施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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